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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們現在學習的是《大乘五蘊論》與《集論》裡的「心所」這部分。心所，非常重要。因為，補特伽羅生生世世內心裡都有一個我，無始無終就有一個我，我這個續流，依靠什麼？或者說，我這個續流的善惡好壞、快樂或痛苦，依靠的是什麼？依靠的是「心王」。因此，心王很重要。雖然心王是影響我內心善惡、好壞、苦樂的主要影響者，然而，心王卻必須依靠心所，換言之，心所會影響心王。所以說，我的好壞是靠心王的好壞決定，而心王的好壞，則靠心所的好壞決定。因此，心王有多重要，心所也就有多重要。我們必須好好學習心所這一塊。
正講

    《集論》云：「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，謂計色是我，我有諸色，色屬於我，我在色中，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，我有識等識，等屬我，我在識等中，於此諸見，幾是我見幾是我所見，謂五是我見，十五是我所見。何因十五是我所見，由相應我所故。隨轉我所故。不離我所故。薩迦耶見，當言於事了不了耶，當言於事不得決了，如於繩上妄起蛇解。」P12-13

    首先，我們要抓到的重點是「薩迦耶見乃輪迴之根本」。這個輪迴的根本，會一直不讓我們脫離五取蘊的狀態，換言之，只要有我執存在，就無法脫離五取蘊的宿命。五取蘊的取，即「輪迴」之意，也可以說「受到業與煩惱的控制」、「由業與煩惱造出來的」。由業與煩惱造出來五蘊之後，它是我們所要取的、所要成熟的，它是我們要接受的。因此，果報出來的時候即變成「五取蘊」。

    五取蘊的「取」字，有時我們解釋為「所取」，有時則解釋為「能取」，本身這二種都可以解釋。所取而言，業與煩惱造出來的五蘊，即曰「所取」；能取而言，業與煩惱造出來的這個有漏的五蘊本身有一種體性，即「會不斷的再給我們有漏的五蘊」、「會不停的讓我們造業、生起煩惱」，此有漏的五蘊本身就有這種體性。因為有這種體性，所以，它的後面一定會有所取的五蘊。
    五取蘊，既是所取也是能取，意指「它是因，也是果。」又是因又是果，就變成永遠沒有一個結束，也就是「會不斷再輪迴」之意。因此，從五取蘊的「取」字這裡，即知它又是因又是果，也就代表「輪迴」的意思。此即五取蘊的意義。
    那麼，該如何解釋五蘊與我之間的關係呢？五蘊，與「我」有關，但是，這個關係是「依五蘊上假名安立一個我」的關係。我，只是假名安立，而非自性存在、能獨立實質有。然而，雖然我的體性是非自性存在、非能獨立實質有，但凡夫眾生如我等，卻不如此看待，我們總是誤解了我跟五蘊之間的關係。因為誤解，所以很執著；因為執著，結果就一直不停的流轉生死輪迴，一直不斷地取這個五蘊，故曰五取蘊。

    由此可知，我執與五取蘊（輪迴）有關係。關係是什麼呢？即我執所緣的我，與五蘊中間有一個關係，但我們在完全不清楚的情況下而錯認了它們的關係，這種認錯的見解，即薩迦耶見。

　　薩迦耶見，也有人譯為「壞聚見」。五蘊就叫「壞聚」。聚，即五蘊，而壞，則是薩迦耶見，即錯誤之意。怎麼樣錯呢？也就是把五蘊看成是很堅固、不容易壞滅的，而且，也將依五蘊而存在的我視為能獨立實質有、有自性的一種我，這種錯誤的見解，即曰壞聚見。換言之，薩迦耶見你所想的「五蘊」或「聚」是堅固的、不會壞的，但實際上，這五蘊很容易毁壞，一點都不堅固啊。現在你們懂了吧？薩迦耶見是完全不清楚五蘊與我之間的關係而有的一種錯誤見解，故名壞聚見。
    壞聚見，會帶來一種…不好的夢！哈哈，或者說是…一種幻覺，此即輪迴。首先，薩迦耶見錯認了五蘊與我之間的關係，而無始以來，此執著的因不斷的一直種下去，最後就結果出這樣一個「奇怪的輪迴」、一種「幻覺」！平時，我們多把輪迴比喻為「如幻化」，意思就在這裡。

    如何終結這幻化的輪迴？《廣論》毗婆舍那有關「趣入真實性的方法」的段落裡，談到應先辨認何謂真實性與不真實性。真實性，即法性、佛的法身、佛的果位，它是我們心的本性；不真實性，就像業與煩惱二者的果報，即三界輪迴。因此，談到心原來的樣子時，我們不說心的本性是輪迴，而是說佛性。所以，心的本性是佛性，即代表真實性裡有佛，心原本的位置就有佛。

    輪迴，不是真實性，它是像夢般的幻覺。雖說輪迴是幻覺，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喔！輪迴在量中也是存在的。那麼，該如何結束輪迴幻覺呢？首先要去除薩迦耶見。

    輪迴的根源，就在於「沒有認識自己」、「不了解真正的我是什麼樣子」。我，並非如薩迦耶見認為的那樣自性存在或獨立實質有，真正的我，是「自性空」。雖說我是自性空、空，並不代表我不存在喔。自性空或空的意思是…它廣到無法計量，故名為空。也可以說，緣起太寬廣了，因為很廣所以說是空。平常我們都說，修空性的人，心胸會很寬大，就是這意思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說空等同於不存在、沒有。
    心的本性或我的本性，是一種「無我」。所謂無我，即超越我的情況，它的能力或力量超級強！哈哈，也就是它的能力…不可思議，完全無法量解（無法以量去認知）。因此，要還原心的本性（無我），必須去除薩迦耶見。如果我們仍保有薩迦耶見錯誤顛倒的見解，將無法脫離五取蘊的狀態。

　　你們要知道，有時我用「五取蘊」，有時則用「五蘊」，這二個不一樣喔！有些人會誤以為五蘊和五取蘊是一樣的，其實不然。五蘊而言，佛也有五蘊，因為佛也是補特伽羅；但五取蘊來說，則只有輪迴裡面才有。因此，講補特伽羅，就代表是五蘊，而非五取蘊。但現在，我們是五蘊跟五取蘊都連在一起…站在一起，但這不代表五取蘊結束時，五蘊也一併結束。五蘊一直會在，但五取蘊，則有結束的一天。
　　總之，我們對「我」執著，視之為有自性、能獨立實質有，這個時候，我們是先在五蘊上執著，接著在我上執著，而且，二種執著是連結在一起的，並非前面是前面，後面又是另外一個新的東西。不是這樣子的。

　　五蘊上的執著與我上的執著連在一起，是什麼樣子呢？《集論》談到了四個，即「色是我，我有諸色，色屬於我，我在色中」。色受想行識五蘊裡，每一蘊都是如此。以色蘊為例，我與色蘊，都是在有關係的當中執著，而不是沒有關係下的執著。《入中論》科判裡，你們有注意的話會發現，我與蘊在體性異的情況下也會有一種執著、我執。所以，《入中論》就提到了五種我執，第一「色是我」，第二則是「我與蘊體性異之下的一種我執」，第三是「我有諸色」，第四是「色屬於我」，第五是「我在色中」。其中，第二種「我與蘊體性異之下的執著」，乃外道的主張，他們認為我與蘊體性異的情況下我是有自性的。因為這屬於外道的看法，所以，《集論》就沒提這點，僅談到我與蘊體性一之下的四種我執，即「色是我，我有諸色，色屬於我，我在色中」。
　　「色是我」這種執著，比較簡單，大家容易理解，但第二跟第三，就有點麻煩了，因為，對我們內心的想法而言，這二個道理有點難以區別，但實際上，就內心的執著來說，這二種是不一樣的。「我有諸色」意思是我與色法「同時存在」、「同時有具備」，沒有前後之別；「色屬於我」，則是「色法依賴我、依靠我」的意思。執著的時候，就不一樣。接著，「我在色中」，即「我依賴色法」，這比較容易理解。

　　無論如何，雖然我與色蘊有體性一的關係，但此關係的同時，還是有一個「能獨立實質有的我」的執著。《集論》屬唯識宗的觀點，因此，現在不談「自性有」這部分。總之，我是能獨立實質有的執著，由何而來？它是受到什麼影響而有的呢？這是由於，蘊本身是實質有，而我與蘊乃體性一的關係，所以，我自然也是實質有了。
    實際上，蘊與我，有點不一樣。比如說，手在這裡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指出來，然而，我在哪裡？卻指不出來了。因為，我，有時是心的感覺，有時是頭腦的感覺，有時甚至無法指出來…，因此，我是一種名言安立的法，但我的手，則不然！手是實際上可以指出來的。所以說，五蘊本身是實質有，但我則非實質有。
    但現在，因為五蘊是實質有，所以就影響到我也變成實質有了，為什麼會如此？這是受到「我與蘊體性一」的關係所致。因此，我與蘊體性一的關係下，會產生我是能獨立實質有的這種執著。我們要知道，我與蘊體性一，這沒有錯，然而，若是在體性一的情況而執著我也是能獨立實質有，那就不對了。

    「色是我，我有諸色，色屬於我，我在色中」這四種執著裡，第三與第四相互對照下，很容易理解。色屬於我，即色依賴我之意；我在色中，則是我依賴色的意思。但對照「我有諸色」與「色屬於我」，則很容易搞錯，因為看起來實在差不了多少。但實際上，還是有差別的。我有諸色，即我與色同時存在；色屬於我，則是色依賴我，也就是先有我後有色依賴我。可以理解嗎？色蘊理解了，其他的受想行識等蘊，也可依此類推，都一樣的。
問：您說…我有諸色，即我跟色其實是同時存在，也就是說要不這二個同時存在，要不

    然同時不存在，是這個意思嗎？那色屬於我，您說是色蘊依賴我。所以，我若不存
    在，色蘊也不會存在。那後面的我在色中，則是反過來。可以這樣理解嗎？

答：嗯…我有諸色、色屬於我、我在色中這三個，乃「我所的薩迦耶見」，色是我，則
　　是「我執的薩迦耶見」。後三者，都是我與蘊連在一起的執著，即我所的薩迦耶見。
　　所以，我所的薩迦耶見執著的時候，就可如你所說的，可將我與蘊區分為同時或不

　　同時。若同時，則是第一個( 我有諸色 )；不同時，即後面兩個( 色屬於我及我在
　　色中?)。
問：體性一，跟廖老師翻的「體一」和「同體」，意思是一樣的嗎？

答：一樣。

    《集論》云：「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，我有識等識，等屬我，我在識等中，於此諸見，幾是我見幾是我所見，謂五是我見，十五是我所見。」P12五蘊裡，每一個蘊都可以區分出這四個執著。第一個「色是我」，乃「我執的薩迦耶見」，即「我見」，而後三個「我有諸色、色屬於我、我在色中」，則是「我所的薩迦耶見」，即「我所見」。我所見有三，乘以五，即有十五個我所見；我見有一，乘以五，即五個我見。大概是這樣。
    《集論》云：「何因十五是我所見，由相應我所故。隨轉我所故。不離我所故。薩迦耶見，當言於事了不了耶，當言於事不得決了，如於繩上妄起蛇解。」P12-13

    薩迦耶見，即壞聚見，它是完全錯誤的一種想法。薩迦耶見一詞，應該是梵文直接音譯，而梵文的原意，則是「壞聚見」的意思。無論薩迦耶見也好，壞聚見也好，直接從字面上即可理解到「薩迦耶見本身就是一種錯誤」。為什麼？一如前述，壞聚的壞本身，即容易壞滅的、不堅固的。但薩迦耶見，卻不這麼看，薩迦耶見顛倒地把它看成是堅固的、不會壞的性質。一樣的道理，「薩迦耶見，當言於事了不了耶，」意思是…它是理智性能夠觀察的嗎？還是理智性不能夠觀察的？答曰：「當言於事不得決了，如於繩上妄起蛇解。」薩迦耶見，禁不起理智性的觀察，因為它完全是錯誤的，只要一觀察即破綻百出，一觀察就能抓出它的錯誤而破除它，故曰不得決了。所以，薩迦耶見，像什麼呢？即如於繩上妄起蛇解。我們凡夫都知道把繩視為蛇的心或認知是完全錯誤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同理，薩迦耶見也是如此，它是完全錯誤的，完全不得決了的錯誤認知。
問：您剛剛說，五取蘊只有輪迴才有，五取蘊結束後五蘊都還存在，那為什麼無色界的
    眾生就沒有色蘊呢？

答：應該這樣子說，無色界的眾生只是暫時沒有色蘊而已，並不代表他永遠都沒有色蘊。

    說是無色界的眾生，就只是暫時是無色界而已，因為他還在三界輪迴之中。但無色
    界最後，也是成佛嘛，他成佛的話，一定有五蘊，一定有五方佛，所以也會有色蘊。
問：他為什麼沒有色蘊呢？

答：他只是暫時沒有色蘊而已。為什麼呢？應該這樣子說，無色界的眾生呢，好的色蘊
　　沒有出現，壞的色蘊也暫時停掉了，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階段。色蘊，可分為「有漏」
　　與「無漏」二種。無漏的色蘊，成佛才會有，但有漏的色蘊，則存在於欲界與色界
　　之中。因此，無色界的眾生，既沒有無漏的色蘊，也沒有有漏的色蘊。雖然無色界

　　裡沒有有漏的色蘊，但這只不過是暫時的一種現象，不代表他們將來完全都不會有

　　色蘊，不是的。就像我們吧，過去生也都去過無色界，然後，又從無色界回來而有

　　現今的色蘊。因此，色蘊來說，只是到無色界那邊暫時停掉而已，不能說永遠都沒
　　了。
　　對於無色界的眾生而言，有漏的色蘊為什麼會結束呢？這是因為他一直反感種種樂

　　受、享受。當他由初禪二禪…一直往上走的時候，對於外在的色聲香味觸，甚至連

　　內心的感受、樂受，都十分反感、討厭。定力愈高，就愈反感，甚至完全不能接受。

　　這個時候，連外在的色聲香味觸，都會暫時停掉。
忿

    《大乘五蘊論》：「云何為忿，謂遇現前不饒益事心損惱為性。」P6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忿，謂於現前不饒益相。瞋之一分心怒為體，執杖憤發所依為業。」P13

    忿，與後面的「恨」與「惱」連在一起講解，可能比較容易理解。
恨

    《大乘五蘊論》：「云何為恨，謂結怨不捨為性。」P6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恨，謂自此已後即瞋一分懷怨不捨為體，不忍所依為業。」P13

　　忿的對境，《大乘五蘊論》與《集論》都說是「現前」，也就是現場存在、現前發生的。它的體性，即「不饒益事心損惱為性。」《集論》的講法，有點不同，它是把體性與作用分開來詳細解說。「謂於現前不饒益相，瞋之一分心怒為體」這是忿的體性，「執杖憤發所依為業」，則是忿的作用。

    《集論》於體性上講的細一點，提到了「瞋之一分…」。學習隨煩惱這塊的時候，我們要了解隨煩惱都是從六根本煩惱而來的。換言之，二十隨煩惱，必有其來源，而它們的來源，即是六根本煩惱。因此，忿也好，恨也好，都是由瞋煩惱那邊發起的，此即「瞋之一分…」的意思，代表它們屬於六根本煩惱之一的瞋煩惱的範圍，它們是瞋煩惱影響的一種結果。至於，忿的作用，《集論》說：「執杖憤發所依為業」（註：藏文原文「拿刀劍懲罰別人以傷害別人」），《大乘五蘊論》則未特別說明。比如說，面對一個罵我的人，當場發生時，內心會有一種想要馬上罵回去或打回去的行為，這種作用即由忿那裡發出來的。（註：忿的對境，是現前的，但恨的對境，則不是現前。)
    恨的對境，不是現前的、當場發生的，它是過去。然而，內心卻一直抓著先前的「忿」所留下的結怨，一直綁在我們的內心，心裡不斷地想著要如何報復，與對方的惡緣、惡結絲毫沒有要放鬆的態勢，此即是恨的體性。故《大乘五蘊論》說：「結怨不捨為性」。
    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恨，謂自此已後即瞋一分懷怨不捨為體…」，「謂自此已後…」的「此」，即指先前的「忿」。忿的對境是現前，但現前時，可能沒做到，所以之後心裡懷怨，一直想要狠狠報復，此即「瞋一分懷怨不捨為體」。同樣的，恨，也是由瞋煩惱所引發的。至於，恨的作用，即「不忍所依為業」，意思是…由於恨存在的緣故，所以心裡好像完全無法接受，不能接受的感覺愈來愈強烈，此即不忍所依為業的意思。
覆

    《大乘五蘊論》：「云何為覆，謂於自罪覆藏為性。」P6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覆，謂於所作罪他正舉時，癡之一分隱藏為體，悔不安住所依為業。」P13

    《大乘五蘊論》說，覆的對境，即謂於自罪，而覆藏為性，則是覆的體性。《集論》則講的細一點，比如說，自罪是何時覆藏的呢？即「謂於所作罪他正舉時…」嗯…怎麼說呢？以前啊，出家眾每月要誦戒二次，當然現在也是有啦，但古代每個月兩次誦戒的時候，必須在所有的僧眾面前一清二楚講出自己犯戒或破戒的行為。但有些人覺得丟臉或種種理由而反駁或抗拒不接受，此即是「覆」、「覆藏」。
    覆，是由哪一個根本煩惱影響所致？即癡煩惱；而癡煩惱，又是什麼影響的呢？應該這樣說，若覆藏的話，第一，他的業沒有消，不懺悔則無法去除惡業。第二，繼續覆藏下去，業會增長廣大，更無法收拾。為什麼業會增長廣大？例如…出家戒律裡即有一條「不可覆藏」。因此，覆藏本身，即可說是一種罪。所以，犯下惡行已經有一個罪了，若再覆藏，豈不罪加一等？！更何況一天一個罪，兩天罪就變二個…不斷加下去，惡業就愈來愈多。增長廣大就是這個意思。因覆藏而會有眾多不好的果報這一點，他卻沒看見。沒見到，即曰愚癡，「癡之一分…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    「隱藏為體」，即覆的體性，而覆的作用，則是「悔不安住所依為業」，也就是最後他會有一個很大的後悔。所謂最後，即快往生之際。臨終時才後悔不已，來不及了。再者，即使還活著的時候，心裡也會不安穩、無法安住，這是因為隱藏自己的罪所帶來的不安，好像有一種挫折感（註：心裡很清楚知道自己有罪或做了不好的事情，這種心情即此說的「挫折感」。），此即悔不安住所依為業。
惱 
    《大乘五蘊論》：「云何為惱，謂發暴惡言尤蛆為性。」P6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惱，忿恨居先瞋之一分心戾為體，高暴粗言所依為業，生起非福為業，不安穩住為業。」P13（註：惱，《集論》藏文原文：「以粗暴的言語刺激別人的情緒或傷害他人的情感，令對方像著火般忿怒、生氣。」）
    大家要了解，剛剛講的是「覆藏」，現在則是「惱」，二者有關聯。此話怎講？前面呢，人家是慈悲為懷一心想幫助我們去除罪業，因此在大眾面前問一些問題讓我們有機會發露懺悔，然而，我們卻因此惱羞成怒，惡言相向，此即惱。這裡特別用了「暴惡言」、「高暴粗言」等詞語，是吧？意思是當下以非常粗惡的言語罵回去。
    《集論》云：「忿恨居先瞋之一分心戾為體」，意思是…先是忿恨，接著是惱，而此惱，亦由六根本煩惱中的「瞋」那邊出來的，因此，心戾，即是惱的體性。惱的作用，則是「高暴粗言所依為業，生起非福為業，不安穩住為業。」惱這樣的心所來說，第一會讓人想罵回去，此即高暴粗言；再者，既是惡言，自然是非福業；最後，自己的心，也是處於一種完全不愉快的狀態，故曰不安穩住為業。這些都是惱的作用。
嫉
   《大乘五蘊論》：「云何為嫉，謂於他盛事心妒為性。」P6《集論》云：「何等為嫉，謂耽著利養不耐他榮瞋之一分心妒為體，令心憂戚不安穩住為業。」P13

    嫉妒，乃先貪後瞋，同時具備了貪心與瞋心二種成份。為什麼是這樣？因為，嫉妒的對境是「謂於他盛事」，即對他人圓滿美好的地方生起貪心，然而，此圓滿與美好是他人身上的，而非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因此心生不悅，無法接受，尤其針對自己所討厭的人身上的圓滿，更加無法忍受，此即心妒為性。

    當內心不能接受他人身上的圓滿時，就有點連接到瞋心上面了。《集論》解釋的比較清楚，它先講嫉的體性是謂耽著利養不耐他榮瞋之一分心妒為體。嫉的體性，即「謂耽著利養」，這是一種貪著他人圓滿的貪心，之後，「不耐他榮」，因為這些圓滿是在他人身上而非自己身上，所以就不高興而生起瞋心，最後，即從瞋心那裡生起嫉妒心，此即「瞋之一分心妒為體」。因此，先有貪心，再生瞋心，最後起嫉妒。

    嫉妒的作用，即「令心憂戚不安穩住為業。」這邊是講，當嫉妒時，心沒有辦法愉快，無法安穩。所以說…這個嫉妒心啊，實在蠻可惡的！哈哈…，這是很可惡的一種煩惱或心態。因為，他只要自己有，人家不可以有，這很可惡吧！剛剛講，他有貪，即貪著自己要有，但人家也有的時候，他就受不了、不能接受，這就是嫉妒心。

    嫉妒心，會帶來很大的痛苦，令心擾亂不安，這麼可惡的心，根本沒有必要嘛！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！要去除嫉妒心，首先應理解的是，嫉妒心，有貪也有瞋。貪的部分，可用「知足」去除。當我們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，就不會那麼貪了。因此，知足常樂，非常重要。但我們常常搞錯，以為貪心可以為我們帶來快樂，其實不然，真正能帶給我們快樂的是「知足」。知足什麼呢？「自己有佛性」這一點，是我們最可以引以為滿足、歡喜的，也可以說，今生自己能擁有暇滿人身，也是最值得歡喜欣慰的事。若一直拿自己跟別人的人身比較，實在沒必要，也沒有意義，因為我永遠沒辦法變成他啊！所以比較是沒用的。

    曾聽過心理醫生比喻，一朵蘭花，一天到晚想跟玫瑰花較量，或嫉妒玫瑰的嬌豔，一點用都沒有，也完全沒必要！因為那樣想，其實很笨。一朵蘭花，只要好好綻放蘭花的清新脫俗、幽香婉約，那就是一朵最好、最美麗的花。同樣的道理，自己現在擁有這暇滿難得的人身，就是自己最好的莊嚴！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了！而且，世界上，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再也無法找出另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。因此，我們要懂得欣賞、重視自己的能力與特色，這是別人怎麼也搶不走的東西，我們要自己發光出來，歡喜自己，並知足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    另外，嫉妒裡的瞋心這部分，可由隨喜來去除。一般而言，隨喜，能去除嫉妒心的罪業，因此，隨喜也十分重要。總之，嫉妒的貪，可由知足去除，嫉妒的瞋，則由隨喜去除。
問：剛剛聽起來的確是可以去除嫉妒心，但是，好像同時也會增長我執耶，另外一個副

    作用會出來。

答：嗯…真要講「我執」，就必須去追求一個最高的、最廣大的、遍一切的「我」，一個

　　最好的我。阿底峽尊者的老師----金洲大師，他寫過一本書提到用我執來修菩提心。
　　如何用我執修菩提心呢？剛剛提過，談到愛自己，真正愛自己，就要給自己最好的、
　　做到對自己最好的，此即「利他」、「成佛」。因此，真正對自己最好的行為，就是
　　「我要成佛」。《廣論》也提過，利他，即是最好的自利。這點搞不清楚，我們將無
　　法去除小乘的心態。可以說，利他，即是最好的自利，通達這其中的道理，是很重
　　要的關鍵。不然，我們如何能捨棄自私的心態？如何能捨棄小乘的想法？因此，利
　　他，即是對自己最好的利益，這點一定要通達了解。同理，金洲大師寫的運用我執
　　來修菩提心…嗯…，金洲大師屬唯識見解，主張補特伽羅有自性、我有自性，但金
　　洲大師還是生起了菩提心。因此，即使抱持「我有自性」的這種我執，仍然能生起
　　菩提心。
問：請問這是有階段性的嗎？對我們現在這個階段是這樣，如果真的發起菩提心之後，
    是不能有這種作意的？

答：這就慢慢的嘛。剛剛講，金洲大師也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，最後他也會接觸中觀、

　　證悟空性，而將這種我執也全數斷除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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